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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丹 东 市 财 政 局
丹 东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丹 东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关于规范城镇供电接入工程等费用
有关事项的通知（试行）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

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 129号）和《辽宁省清理规范城镇供

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（辽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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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收费〔2021〕60号）有关要求，切实厘清地方政府、公用事业

企业、用户的权责关系、投入责任和管理边界，现就规范城镇供

电接入工程等费用分担等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《通知》适用于丹东市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，2021年

3月1日以后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及改扩建项目。

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是指政府规划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根

据《城乡规划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相关规定，在城镇建成区以及

因城镇建设和发展需要，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建设用地。

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供电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

用户建筑区划红线，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，不得由

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。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

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，由供电企业承担的部分，

纳入企业经营成本；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，应及时拨款委托

供电企业建设，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。

二、建设和定额标准

接入工程应按照国家、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实施。与储

备土地相关的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按照储备地块相关项目报装

容量或储备地块的面积，结合规划用途，实施定额计算，定额标

准由属地人民政府确定后，向社会公布。各地区应结合土地储备

实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情况，建立定额标准定期调整机制。

三、关于政府资金拨付事项
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政府根据当地定额标准，以储备地块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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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项目报装容量或储备地块的面积为基数，核算确定基础设施建

设资金数额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）区政府可将上述费用纳入项目土地储备项

目收储成本，并依据备案成本情况，会同各级财政部门合理安排

资金。如政府委托供电企业建设，按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财

政部第81号令）相关规定，实行专账管理。

（三）供电企业依据储备地块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数额，向

各县（市）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，按程序支付款项。

四、关于城镇供电接入工程费用分担事项

（一）储备土地前期开发的供电接入工程费用，按照国家

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7号）和《土地储备资

金财务管理办法》（财综〔2018〕 8号）有关规定，对储备土地应

进行必要的前期开发建设，确保供电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与建设

项目同步使用。与储备土地直接相关的供电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

建设费用可按规定纳入土地开发支出，不得由供电等企业承担。

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、混合经营等方式 ，引

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，增加市场供给。

（二）对非土地储备项目接入工程，电力接入工程公用线路

通道、公用电缆管廊及公用管道等设施费用由政府承担；电力线

路（电缆）等电气工程费用由供电企业承担。建成后，由供电企

业承担本领域工程投资及运行维护。

上述费用分担有关事项不包括用户超标准报装或个性化需求

等情况，对于超标准报装或个性化需求，要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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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完善配套政策。各县（市）区有关部门充分认识清理

规范供电环节收费的重要性，依据本通知并结合当地实际，进一

步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政策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县（市）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供电

接入工程的指导，加快推动本通知落地实施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要加强价格监督执法，严厉查处电力企业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

（三）加大政策宣传。各县（市）区及供电企业要通过多种

渠道和方式，加强政策解读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全面提升服务

水平，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本《通知》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上级政策出台后，以上级政

策为准，本政策将按要求进行修订。

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丹 东 市 财 政 局

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丹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10月30日

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10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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